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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 3月 28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

于对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

0345号），现将《问询函》的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问题一：请公司根据《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七号 上市公司签订战略框

架协议公告》，披露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对公司的影响，并充分揭示相

关事项的风险。 

回复： 

2017年 3月 24 日，公司与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展”）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与中泰创展控股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临 2017-039 号）。 

问题二：如公司与中泰创展就设立商业地产并购基金等事项已有相关约定

或协议安排，应当根据《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截止目前，双方就设立房地产及商业物业并购基金事宜仅达成初步合作方向，

目前就并购基金的具体设立事项（包括基金规模、资金来源、管理模式、投资模

式等）无相关约定或协议安排，也无具体计划。公司将按照分阶段披露原则，在

并购基金发起设立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

指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三：我部关注到公司 2016 年 6 月披露《关于聘任张兴栋院士为公司生

物医学材料首席科学顾问暨与四川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和《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与昆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请说明公司战

略框架协议的披露标准，未披露本次战略框架协议的原因，并就信息披露的一

致性作出说明。 

回复： 

一、公司战略框架协议的披露标准 

1、根据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条规定的标准，若交易金额达到该条披露标准，公司则按照规定进行披露； 

2、若交易金额未达到披露标准，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2.3 条、2.20 条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第八条规定，公司董事会根据

投资者对该事项的关注度及对股价的敏感性，若认为该事件可能对公司股票产生

较大影响的，公司比照《股票上市规则》进行披露。 

二、公司战略框架协议信息披露一致性的说明 

1、公司对协议金额达到披露标准的战略框架协议均进行了披露 

目前，对于已签署的战略框架协议，公司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2条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第十六条规定的标准，交易金额达

到标准即披露。 

公司战略合作协议金额达到披露标准的目前均为房地产相关投融资业务，金

额较大，详见《关于公司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临2015-110号）、《关于公司拟与深圳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临2015-146号）、《关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拟与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公告》（临2016-014号）。 

2、对于协议金额未达到披露标准的战略框架协议，但投资者对该事项的关

注度较高或可能对公司股价有较大影响的，公司比照规则进行披露。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房地产和医药两大行业。目前投资者较为关注公司医药业

务的未来发展，但医药业务在公司整体规模中占比较小，交易金额难以达到披露

标准。针对投资者较为关注的医药研发及技术推广涉及的重大事项，即便交易金

额未到达披露标准或未涉及交易金额，公司均比照规则进行了披露。公司《关于

聘任张兴栋院士为公司生物医学材料首席科学顾问暨与四川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昆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均是基于上述考虑进行的披露。 

公司本次与中泰创展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是房地产投融资业务合作

意向，协议就设立并购基金达成初步合作方向，因关于并购基金具体设立事项（包

括基金规模、资金来源、管理模式、投资模式等）尚无相关约定或协议安排，也

无具体交易金额，公司未进行披露。 

对于上述《战略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关于设立并购基金事项，公司后续将按

照分阶段披露原则，在拟发起设立并购基金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的合法合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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